
灵武市自然资源局机构职能目录
单位全称 灵武市自然资源局 规范简称 灵武市自然资源局

加挂牌子 灵武市林业和草原局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

单位级别 正科级 机构设置 内设机构 7个

主要职责

第一条 为了规范灵武市自然资源局的职能

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推进机构、职能、

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根据《中国共产党机

构编制工作条例》和《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灵武市机构改革方案〉的

通知》（宁党办〔2024〕34 号）精神，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灵武市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自

然资源局）是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

挂灵武市林业和草原局牌子。

第三条 本规定确定的主要职责、机构设

置、人员编制等，是市自然资源局机构职责权限、

人员配备和工作运行的基本依据。

第四条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自

治区党委、银川市委、灵武市委要求，把坚持和

加强党中央对自然资源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

到履行职责过程中，落实行业领域意识形态责任

制，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自然资

源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

草原、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



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贯彻执行国家、自治

区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及测绘等法规、政府

规章。

（二）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贯彻执行

国家和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统计标准和自然资源调查监督评价制度。实施自

然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和动态监测、分析评

价。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监督管理

和信息发布。

（三）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贯彻

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各类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

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调处及成

果应用的制度、标准、规范。建立健全全市自然

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负责自然

资源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收集、整理、共享、汇交

管理等。

（四）负责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贯彻

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

度，负责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编制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

区考核标准。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

储备政策，合理配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

责全市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管理，依法收缴相

关资产收益。

（五）负责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组织拟订

全市自然资源发展规划，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建立政府公示自然资源

价格体系，组织开展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

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落实自然资源利用

评价考核。负责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组织研究自

然资源管理涉及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的政策措

施。管理和监督城乡建设用地供应、政府土地储

备。

（六）负责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

度，组织编制、修订并监督实施全市国土空间规

划、相关专项规划、城乡控制性详规和重点区域

的修建性详规。对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部门

空间性行业规划进行一致性审查并对执行情况进

行监督考核。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

开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

评估和预警体系。组织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

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构建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布局。落

实全市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贯彻落实国家和

自治区城乡规划政策并监督实施。组织拟订并实

施自然资源年度利用计划。负责国土空间用途转用

工作。负责土地征收征用管理。负责城乡规划区范

围内的各项建设工程的规划审批与规划管理及

批后管理。

（七）负责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牵头组织

编制全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

修复工程。负责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复



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牵头建立和

实施全市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制定合理利用社会

资金进行生态修复的政策措施，提出重大备选项

目。

（八）负责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落实国家和自治区耕地保护政策，负责耕地数量、

质量、生态保护。组织实施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

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制度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九）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

组织实施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负责地

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组织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调

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详查、排查。开展地质灾

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

支撑工作。

（十）负责全市矿产资源管理工作。负责矿产

资源储量管理和非煤矿山矿业权管理。会同有关

部门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确定的保护性开采的

特定矿种、优势矿产的相关管理工作。监督实施

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

（十一）负责全市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负

责基础测绘和测绘行业管理。负责测绘资质管理

与信用管理，监督管理全市地理信息安全和市场

秩序。负责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管理。负责测量标

志保护。

（十二）负责林业和草原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

管理。贯彻执行林业和草原及其生态保护修复的政



策、规划、标准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森林、草原、

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动态监测与评

价。

（十三）负责组织、监督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

修复和营造林绿化工作。组织实施林业和草原重

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培

育，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城乡绿化工作。开

展退耕(牧)还林还草、人工种草，负责天然林保

护工作。负责林业和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工

作。承担林业和草原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

（十四）负责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的监督管

理。组织编制并监督执行全市森林采伐限额。负

责林地管理，拟订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并组织实施，

负责国家级公益林的保护和管理。负责草原禁牧、

草畜平衡和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作，监督管理草

原的开发利用。负责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作，落

实湿地保护规划和相关地方标准，监督管理湿地

的开发利用。

（十五）负责监督管理荒漠化防治工作。组织开

展荒漠调查，组织实施防沙治沙、沙化土地封禁

保护区建设规划，根据国家、自治区标准和规定

监督管理沙化土地的开发利用。

（十六）负责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督管理。

组织开展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组织陆生野

生动植物的救护繁育、栖息地恢复发展、疫源疫病

监测，监督管理陆生野生动植物猎捕或采集，驯养

繁殖或培植、经营利用。



（十七）负责监督管理职责权限内相关自然保

护地。落实职责权限内相关自然保护地规划和相

关地方标准。负责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工作。

（十八）负责推进林业和草原改革相关工作。监

督实施林业、草原等改革意见。落实农村林业发展、

维护林业经营者合法权益的政策措施。指导农村

林地承包经营工作。

（十九）负责执行林业和草原资源优化配置及

木材利用政策，监督实施相关林业产业地方标准，

组织开展林产品质量监督，指导生态扶贫相关工

作。

（二十）负责指导市属国有林场基本建设和发

展。组织开展林木种子、草种种质资源普查，组

织建立种质资源库，负责良种选育推广，管理林

木种苗、草种生产经营行为，监管林木种苗、草

种质量，监督管理林业和草原生物种质资源、植物

新品种保护。

（二十一）负责组织实施森林和草原火灾防治

规划、防护标准，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

防火设施建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和草原

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

防护工作。

（二十二）负责监督管理林业、草原资金和国

有资产。提出林业和草原预算内投资、财政性资

金安排建议。组织实施林业和草原生态补偿工作。

（二十三）负责制定全市经济林产业发展规

划，组织实施经济林建设工程。引进、示范、推



广经济林先进实用生产技术。指导全市经济林苗

木生产、果品生产及营销。

（二十四）负责规划、组织、指导、实施城市园

林绿化工作。制定园林绿化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

绿地系统详细规划，并监督实施；负责监督管理

和保护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公共绿地、风景林地、

城区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行道树及干道

绿化。负责城市建设绿色图章审批和检查验收。

（二十五）贯彻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银川市委、

灵武市委要求，落实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相

关职责分工。负责本单位、指导本行业内安全生

产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二十六）推进自然资源领域科技发展。负责

本单位、本行业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实施自然

资源领域科技创新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划、计划。

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技术标准和规程规范。组

织实施科技工程及创新能力建设，推进自然资源

信息化和信息资料的公共服务。

（二十七）负责自然资源领域监督执法。组织

查处全市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测绘违法案件。

（二十八）完成市委和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

作。

第五条 与其他部门的职责分工：

（一）农村土地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土地承包合

同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农



村土地（含耕地、水域、滩涂）承包经营及承包

合同管理工作。

（二）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职责分工。市自然

资源局负责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市应急管理局

负责组织编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指导协调地质

灾害等自然灾害防治，负责地质灾害的应急救援。

市水务局负责沟道防洪泄洪工作。

（三）森林草原防灭火方面的职责分工。森林

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应急管理局，市

自然资源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

求，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设施建

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和草原开展防灾减

灾宣传教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防护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指导全市除城市以外的森林草

原火灾预防工作；协助市委、市政府及市应急委

组织一般及以上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工作，指

导全市一般森林草原火灾的扑救工作；建立健全

扑救队伍管理、响应程序、后勤保障；组织实施

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修订、实战演练。

（四）生态红线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市自然

资源局负责生态红线的划定和调整，银川市生态

环境局灵武分局承担生态红线保护的相关监管工

作。

（五）河湖水域岸线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市

自然资源局负责河湖水域岸线的划定和调整，市

水务局承担河湖水域的相关监管工作。

（六）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方



面的职责分工。住房城乡建设、文物部门要履行

好统筹协调职责，加强与宣传、发展改革、工业

和信息化、民政、财政、自然资源、水利、农业

农村、商务、文化和旅游、应急管理、林草等部

门的沟通协商，强化城乡建设与各类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协同，加强制度、政策、标准的协调

对接。市自然资源局为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自然资源局根据上级行业部门

指导目录，按照相关程序，及时编制调整部门权

责清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办事指南、运行流

程图等，进一步优化行政程序，规范权力运行。

第七条 市自然资源局设下列内设机构：

（一）办公室

负责党建、党风廉政建设、纪检监察、意识形态、

统一战线、统计、工青妇、精神文明、综合治理、

政务公开、人事、财务、健康灵武、舆情应对、

民族宗教等办公室综合工作。负责相关材料的起

草、审核。负责意识形态，党务、政务公开、宣

传、网络信息化管理，做好工作信息、微信公众

号信息、政府门户网站单位窗口等信息审定、编

辑、发布工作。负责资金使用和国有资产监管。

监督干部职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实施自然资源领科技创新发展

和人才培养规划、计划。负责林业、草原和湿地工

程项目建设的监督、验收和考核工作。完成局党

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综合管理室



主要负责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全民所有

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合理配置全民所有自然

资源资产。负责国土空间用途转用、不动产统一

确权登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土地征收、国土

空间规划、林草资源管理与建设、野生动植物保

护、园林绿化、产业发展、森林草原防火、安全

生产等工作。完成局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调查监测与地理信息室

负责基础测绘和测绘行业管理。负责测绘资质

管理与信用管理，监督管理全市地理信息安全和

市场秩序。负责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管理。负责测

量标志保护。贯彻执行国家和自治区自然资源调

查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统计标准和自然资源调查监

督评价制度。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和

动态监测、分析评价。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

价成果的监督管理和信息发布。实施自然资源领

域科技创新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划、计划。贯彻执

行国家和自治区技术标准和规程规范。组织实施

科技工程及创新能力建设，推进自然资源信息化

和信息资料的公共服务。负责建立完善自然资源

领域审批流程、制度，受理、转办林地、草原征占

用，湿地、规划、用地等审批事项。完成局党组

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耕地保护室

负责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占补平衡和占用

补偿等制度，指导乡镇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开展耕地保护目标绩效考核；贯彻执行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政策，监督落实土地复垦责任。牵头组

织编制全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

态修复工程。负责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整理

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牵头建立

和实施全市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制定合理利用社

会资金进行生态修复的政策措施，提出重大备选

项目。完成局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五）矿产资源管理室

负责全市矿产资源管理工作。负责矿产资源储

量管理和矿业权管理。会同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国

家和自治区确定的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优势

矿产的相关管理工作。监督实施矿产资源合理利

用和保护。监督管理矿产开发利用和矿山安全。

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实施地

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负责地质灾害预防和

治理，组织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

的普查、详查、排查。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

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负

责落实矿产、古生物化石等自然资源保护政策。

完成局党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六）林长制办公室（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承担全面推进林长制工作和市绿化委员会办

公室的工作。负责宣传组织、开展全市全民义务

植树运动。保护名木古树的管理工作。负责召开

林长会议、林长巡林等工作，统筹各部门落实林

长制工作责任，开展林长制考核等。负责推进林

业和草原改革相关工作。完成局党组交办的其他



工作。

（七）法制审核和执法监督室

负责自然资源领域监督执法。组织查处全市自

然资源开发利用和测绘违法案件。负责权责清单的

编制和动态调整方面的工作。承担规范性文件合法

性审查、备案和清理工作。指导并组织开展自然

资源依法行政工作和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承担信

访的受理、接待、协调、答复等工作，负责涉诉、

行政复议事项的受理工作。负责自然资源领域违法

行为查处工作，授权指导监管灵武市综合执法一

中队开展自然资源执法工作。负责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工作；负责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及证件的申

领、补发、换发等工作。负责信访及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全部事项，负责平安灵武、信访维稳、打

击传销工作。做好 12345、12336、政府微博等

信访事项的受理、接待、答复工作。负责本单位

行政执法及对本行业的执法监督工作。完成局党

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市自然资源局行政编制 18名。设局

长 1名，副局长 3名。后勤服务事业编制 1名。

第九条 市自然资源局所属事业单位的设

置、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

第十条 本规定由灵武市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负责解释，调整由灵武市委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施行。


